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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党建工作虚化、违规发放奖金补助、违规联合办
学……4月9日，市委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巡察组分别召开
巡察情况反馈会，向大竹中学、大竹县职业中学、达县职业高
级中学、开江中学、渠县中学、渠县职业中专学校、宣汉中学、
宣汉职业中专学校反馈了巡察意见。

8所学校存在的一些问题

大竹中学主要存在学校党委抓党建工作虚化，党支部标
准工作法落实不到位，选人用人不规范，民主集中制坚持不好
等；大竹县职业中学主要存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不力，一些领域廉政风险较大，违规发放奖金补助，财务管
理不规范等方面的问题。

达县职业高级中学主要存在违规发放补贴，四风问题依
然存在，财务管理不规范，工程维修和物资采购管控不严，资
产出租不规范，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等方面的问题。

开江中学主要存在“重教学、轻党建”，党建、教学“两张
皮”，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组织生活落实差距大，民主集中制
原则执行不到位，选人用人不规范等方面的问题。

渠县中学主要存在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和抵制“四风”不
力，一些领域和环节廉政风险突出，执行财经纪律不严等方面
的问题；渠县职业中专学校主要存在制度建设乏力，民主集中
制执行差，选人用人不规范。

宣汉中学主要存在思想建设虚化弱化，组织建设落实不
力，制度执行大打折扣，活动开展敷衍了事，队伍建设管理滞
后；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脱贫攻坚落实不力。

宣汉职业中专学校主要存在“三公经费”使用不规范，财
经纪律执行不严。违规与宣汉艺术学校联合办学，学校周边
环境脏乱差等方面的问题。

各校负责人表态认真整改

会上，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市委巡察办负责人代
表市委向被巡察单位提出了整改要求。8个被巡察单位负责
人分别表态。

大竹中学党委书记、校长徐竹鸣表示：对市委巡察组指出
的问题、反馈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照单全收、不存异议，决不推
卸责任，决不敷衍了事，坚决整改到位。

大竹县职业中学党委委员、副校长李浪涛表示：将逐条进
行研究，逐项进行整改，将任务分解到人，责任落实到人，做到
一个问题一抓到底，力求取得实效。

达县职业高级中学党委书记、校长陈军表示：将以最坚决
的态度、最果断的措施，全力抓好整改落实，确保反馈问题和
事项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

开江中学党委书记向绍江表示：将以此次反馈意见为新
的动力，在边巡边改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力度，举一反三，切
实把各项整改要求落到实处，着力推进学校各项工作再上新
台阶。

渠县中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刘高明表示：我们决心以这
次巡察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学校党的建设，举一反三，制订方
案，立行立改，全面整改，切实做到真认账不推诿、真整改不敷
衍，确保整改取得实效。

主持渠县职业中专学校全面工作的渠县县委常委、宣传
部长陈晓军表示：将把落实问题整改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强化领导、全员参与、上下联动，不折不扣地落实好各项
整改任务。

宣汉中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李政军表示：要进一步落实
领导责任，认真“对号入座”，逐类、逐项、逐条整改，保证到位，
从快、从实、从严整改，保证有效。

宣汉职业中专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冉启全表示：要明确目
标时限及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列出清单、建立台账，一项一项
盯紧抓实，一件一件对账销号，把问题解决彻底、整改到位。

（本报记者 李泽希）

本报讯 “XX同志，现将群众反映你的有关问
题转摘于你，请在收到本函15个工作日内，对群众
反映的问题向县纪委作出书面说明，若有相关证明
材料，请一并提供……”近日，渠县一乡镇纪委书记
收到了县纪委发来的函询通知单，这为纪检监察干
部头上增添了一道清脑提神的“紧箍咒”。

作为纪检监察干部，政治思想过硬、能力本领过
硬、作风纪律过硬是基本要求。日前，渠县纪委、监
委制定出台《渠县纪检监察干部十二条纪律要求》，
从严守八项规定精神、保守工作秘密、不违规收受礼
品礼金等多个方面对纪检监察干部提出明确要求，
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十二条”，为全县纪检监察干
部立定规矩、划定红线。

据悉，这“十二条”纪律包括，严禁违反政治纪律
政治规矩，发表与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严禁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省、市、县实施细则；严禁泄露、
扩散信访举报内容、案件调查情况等工作秘密；严禁
私自处置线索，瞒案不报、压案不查，拖延调查任务；

严禁为案件当事人说情、打听案情或以其它形式干
扰办案；严禁违规办案，违规使用办案措施，越权批
办、催办案件；严禁接受工作涉及单位或个人的宴
请，收受财物礼金等；严禁利用纪委监委单位和工作
及职务影响办理私事谋利；严禁参与营利性活动或
为利益关系人经商办企业提供帮助；严禁利用工作
和职务影响违规干涉干部人事工作；严禁违规与被
调查对象及相关人员建立私人联系和交往；严禁违
规参加有损单位、个人形象的娱乐活动或团体聚会。

“十二条纪律要求既是提醒，也是硬性约束，对
违反规定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以铁的纪律践
行‘打铁必须自身硬’，全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
检监察队伍。”渠县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
任杨子希说。

经了解，2017年以来该县共收到反映纪检监察
干部问题线索19件，批评教育2人，谈话函询2人，
给予党纪处分和组织处理7人。

(孙弋童 本报记者 彭凡珊）

本报讯 “各位老乡，今早村上又把这个月的收
支账务发到群里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村账比
前几年公开多了，以前我们一年到头都不晓得村上
的钱是怎么用了的。”近日，在宣汉县胡家镇思乐村，
几户群众正议论着近几年村上的账务，并翻看本村

本组的微信群，口中心中多了几分对干部的信任。
“近年来，农村老年人、留守儿童居多，年轻人多

外出务工，召开群众会很不方便；村务公开多放在村
办公室的公示栏里，很多时候没几个人去看；群众的
意见诉求很多，但都是直接找上级，不愿意也不放心
找基层干部解决；群众始终对干部有疑心，干群关系
不断疏远。”据胡家镇纪委书记桂华介绍。

为真正解决目前农村工作的困境，宣汉县纪委
借力当下流行便捷的网络社交软件——手机微信
群，将天南地北的群众聚在一起。去年5月以来，宣
汉县各纪检监察工作协作区牵头在辖区乡镇建立村
组手机微信群，各微信群以村、组干部为群管理员，
驻村干部、村监委会成员为群监督员，全体社员为群
成员，成员覆盖率达到户平至少1人。

通过微信群，村组干部实时公布村务政务，及时
收集民情民意，解决了很多群众的合理诉求。如今，
村组微信群已然成为各地交流意见、宣讲政策、咨询
疑惑、村务公开的新平台。

“指尖”时代，人人都是监督员。随着村组微信
群推广以来，宣汉县各地群众对当地发展、村务政务
的知晓率和参与度明显提升，真正实现了“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我有所为，民有所知”。

（本报记者 彭凡珊）

“指尖时代”
宣汉人人都是监督员

立规矩、划红线
渠县为纪检监察干部戴上“紧箍咒”

市委巡察组向达州8所学校反馈巡察情况
各校负责人表态：“认真整改不推诿不敷衍”


